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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捕鸟者”转变为“护鸟者”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间，戴某以出售
牟利为目的，在市场或者网上购买电子
报警装置和捕兽器（夹），后多次前往陆
川县平乐镇桥头村路牛排淡光塘一带山
岭设置陷阱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期间，
其使用竹篙、猎捕装置捕获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褐冠鹃隼、蛇雕各一只
（共价值 5 万元）以及野生动物鼬獾一只
（价值800元）。案发后，上述褐冠鹃隼被
公安机关依法扣押，上述蛇雕、鼬獾已被
其出售给他人。2023年10月26日，戴某
主动向陆川县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述
了以上事实。

陆川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戴某非
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构成犯
罪，判决戴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
罚金 5000 元。结合被告人的承诺，法院
还向戴某发出《护鸟令》。

陆川县人民法院综合被告人戴某家
庭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征求陆川县森林
公安局、被告人所在基层组织的意见，向

戴某发出《护鸟令》，让被告人身体力行
参与环境保护，从“捕鸟者”转变为“护鸟
者”，这既是落实从“治罪”到“治理”理念
的具体举措，也是宽严相济、恢复性司法
的当然要求，同时也实现环境资源诉讼
从填补性救济向预防性救济转型，体现
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为及时修复
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

让“毁林人”变成“护林人”

2021 年 9 月底，李某到容县灵山镇
华埌村乌臼队“长坪冲”，清理其承包的
山场做防火带。同年10月19日12时许，
李某到上述山场炼山，14时许，山火烧到
山脚时，突然起大风，山火燃烧过防火带
引燃旁边山场的枯枝落叶。李某等人马
上扑救，但已经来不及。火势迅速蔓延，
引发山林火灾。经鉴定，山林过火面积
共 13.88 公顷，其中有林地面积 12.68 公
顷，马尾松、杂木、巨尾桉等受灾林木共
计12487株。

案发后，李某自首并取得被害人的
谅解。该案最终经容县人民法院审理后
作出判决：被告人李某犯失火罪，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 4 个月，缓刑 2 年。法院同时
向李某发出《生态服务令》，要求被告人
按照规定的期限以及次数完成森林防火
巡查任务，以身说法，自觉做生态环境保
护的模范遵守者和坚决捍卫者，让“毁林
人”变成“护林人”。

在此案中，玉林市两级法院积极创
新完善生态修复模式，探索构建“生态司
法+绿色矫正”新机制，让破坏森林资源
的犯罪分子以多样化替代性方式积极承
担环境修复责任。

探索生态司法保护新路径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连某实际经
营并全面负责庞家山石场。在管理庞家
山石场开采矿产过程中，连某超越采矿
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开采。经鉴定，
2019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 日，
庞家山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鉴定区非法
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矿产资源量10万余立
方米，非法开采的花岗岩原矿价值780余
万元，违法所得 410 余万元，造成国家矿
产资源损失共计360余万元。案发后，连
某到公安机关投案，主动退缴违法所得

650 万元。博白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根据连某的犯罪事实、性质、社会危
害程度，以及认罪情况等，博白县人民法
院判处连某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2 年 6 个
月，并处罚金10万元；没收退缴的违法所
得 410 余万元；赔偿国家矿产资源损失
360余万元。

近年来，随着建筑市场对矿石需求
旺盛，受利益驱使，越界超深盗采矿产资
源现象日益突出，严重威胁博白县林地、
矿山地形地貌和生态。博白县人民法院
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严法治
观和全面追责原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及认定民事责任，并将其主动履行民
事责任作为刑事处罚酌情从轻情节。该
案件为博白县法院首例组成七人合议庭
审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根
据案情总体从宽处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警示非法开采矿石、引导当地矿山企
业和群众增强法治意识和环保意识、推
动矿产资源与“绿水青山”一体保护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

玉林市两级法院构建“生态司法+绿色矫正”新机制

司法护航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王耀前 通讯员 陈榕秋 李小莉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
中国》一书的开篇中费孝通这样写道。
这句话的外延是：从乡土中可以读懂中
国。有人说讲本地方言“土”，确实很

“土”，土的是乡野大地的泥土芬芳，但
这恰恰也是无数中国人根植于内心的
乡土情怀。在司法实践中，既懂“法语”
又懂“土话”的法官很受群众欢迎。

果园老板林大金（化名）因资金周
转不灵而拖欠场主林婆（化名）的租金，
林大金希望林婆宽限些时日，林婆决意
要林大金马上撤离果园，双方吵得不可
开交，他们把电话打到了容县人民法院
县底人民法庭，请法官帮忙处理。

这看似一起简单的果场租赁合同
纠纷，但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就会耽
误沙田柚的护理，延误农时，对双方都
不利。覃法官在接到诉求的当天下午，
就去到了果园。

林大金是外地人，见到覃法官就一
个劲地用普通话诉说着他的难处。林
婆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农村妇女，在旁边
听着吃力，说起来困难，无法顺畅交流。

覃法官在现场了解到，林大金虽是
外地人，但是会听、会讲白话。入乡随
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何不用大家都
听得懂的白话进行调解呢？这样，双方
都有这种亲近感，从而放下戒备，敞开
心扉，吐露真言。

于是，覃法官用白话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林大金想继续承租，林婆执意要
马上得到租金，各执一词，“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调解一度陷入僵局。
覃法官灵机一动，巧妙运用民谚俗语释
法析理，对双方耐心进行劝导。她对林
大金说：“牙齿当金使”，叫林大金做生
意要诚信；又对林婆说：中国人做生意
除了讲诚信，还有一点就是要讲究“人
情味”。

亲切的方言，耳熟能详的民谚俗语
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之间的距离，解开
了双方心中的疙瘩。覃法官眼看“火
候”已到，适时提出解决方案，既考虑到
了林大金的燃眉之急，又让林婆当下的
生活有了保障，双方都连声说“得得
得”。考虑到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
覃法官还主动拟好了一份租赁合同范
本供双方参考，双方惊讶之余，都表示：
还是法官想得周到，懂我们！

说“乡土话”，走“乡土路”，当“乡土
人”，在一起起这般零距离的调解过程
中，一些当事人愁眉苦脸而来，笑逐颜
开而去；一些当事人怒不可遏上门，心
平气和出门；一些当事人多年积怨一朝
解，相逢一笑泯恩仇。容县人民法院的
法官将这种“乡土模式”总结下来，形成
了“三乡”工作模式——用乡言乡语诠
释艰涩法律、用乡风乡俗化解矛盾纠
纷、用乡情乡意联结审判网络，用心用
情用力办好每一起案件。

用乡音贴近民心
□梁玉婷

为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关
爱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近日，兴业县
人民法院干警来到小明和小亮家进行
回访，了解他们在父母离婚后的生活、
学习情况。

“平时是谁照顾你们？上学谁接送
你们呢？爸爸有回来看你们吗？”

“平常是爷爷奶奶照顾……有时
候是爷爷接送，爷爷没有空的话就是
奶奶走路来接送我们，走路来回的话
要半个多小时。爸爸只是过年的时候
回来。”

小明和小亮起初还有点胆怯和羞
涩，经过与法院干警的一番亲切交谈，
小明和小亮逐渐放下内心的不安。

据悉，小明和小亮的父母梁某与周
某原系夫妻关系，婚后先后生育了小明
和小亮，但因生活琐事夫妻感情日益消
磨，后双方协议离婚，两个孩子跟随梁
某生活，抚养费由梁某自行承担。2023
年，梁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孩子抚
养权或要求周某承担孩子抚养费。法
院考虑到周某已再婚且已再生育两个
孩子，若小明和小亮由其带到新的家庭
进行抚养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最终
判决两个孩子仍归梁某抚养，周某每月
支付两个孩子抚养费各 750 元。周某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决。

判决后，法院干警一直惦记两个孩
子的成长情况，遂联合当地村干部对该
案件进行回访，详细了解小明和小亮的
学习情况和生活现状。

“妈妈有来看过或者给过零花钱你
们吗？”

“都没有。”
“他们妈妈离开后就再也没有给孩

子支付抚养费也从不来看望孩子，他们
爸爸又常年外出，我们老两口年迈体

弱，也照顾不了多少……”在回访过程
中，孩子奶奶含泪说道。

法院在回访时周某表示，她并不是
不履行抚养孩子的责任，因之前支付孩
子抚养费被梁某发现后，孩子反而遭到
梁某的责骂和批评，加上自己又再婚生
育，经济上较为困难，且之前也因为种
种恩怨，探视孩子一直重重受阻，导致
在与梁某离婚后对孩子过问较少。

“父母是孩子的依靠，你们尽管已
经离婚，但是不能放弃责任，一切要从
孩子的健康成长出发，妥善处理好孩子
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教育等问题。”

得知双方是因为之前的矛盾冲突
未能有效化解而连累了孩子，为避免
双方就孩子的抚养费和探视权问题再
起纷争，法院干警从父母的责任、孩子
生理心理状况和感情需求、道德伦理、
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做双方的思想工
作，并依法向周某发出《关爱未成年人
提示》。

最后，周某承诺今后在自己的能力
范围内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在双方关
系缓和的情况下，主动加强对孩子的探
视，认真肩负作为一位母亲的责任和担
当。梁某也表示：“我这些年常年外出
务工，对孩子的关心照顾欠佳，今后只
要是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事情，我都
同意。”

临别之际，法院干警还为小明和小
亮送上学习生活用品，勉励他们安心学
习，遇到困难多和大人沟通，保持乐观
心态，努力成长成才。

每个孩子都属于明天，让审判不止
于审判，下一步，兴业县人民法院将常
态化开展家事案件回访工作，努力增进
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让每一个孩子在
法治阳光的照耀下健康成长。

家事案件回访

给未成年人暖暖的爱
□谭曼谷 王皓

本报博白讯 6月12日，博白
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刘东收到
一份来自湖南省衡阳县的特别礼
物——一个顺丰快递包裹。当包
裹被缓缓打开，一面精美的锦旗
和一封字迹工整的感谢信映入眼
帘。锦旗上赫然写着“旧案新办
顺民意，执法扬威彰新风”。

原来，寄锦旗的人是一起案
件的当事人，叫夏某荣，湖南省衡
阳县人，今年已经72岁了。夏某
荣与博白籍的庞某某同为退役军
人，并有生意往来。1999 年，庞
某某以生意周转为由，向夏某荣
借款 1.4 万元。然而，借款到期
后，庞某某不知所踪。迫于无奈，
夏某荣向博白县人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今年 5 月底，法院执行局刘
东法官致电夏某荣，告诉他被执
行人庞某某已经将欠款本息全部

汇入法院账户。
“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全家既

惊喜又感动。我代表全家人向贵
法院及刘东执行团队表达我们最
真挚的感谢。感谢你们始终坚守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辞辛劳
地为我追回了这笔历史欠款，是
你们的辛勤付出让我们百姓感受
到了更多的幸福和安宁……”在
来信中，夏某荣老人这样写道。

据了解，今年以来，博白县人
民法院以开展执行质效提升年为
契机，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
题，把全面提升执行工作质效作
为重大任务抓紧抓实。特别是通
过开展“终本清仓”专项行动，加
大对小标的案件的执行力度，并
加强与公安等部门在查人找物上
的联动协作，成功执结了一批案
件，使执行绩效指标得到了大幅
提升。 （王 玲）

法官帮忙追回旧债
当事人寄锦旗致谢

本报兴业讯 今年 6 月是第 23
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进一步提
高全民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普及
安全生产法律知识，6 月 14 日，兴业
县司法局参加全县“安全生产月”集
中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设置咨询台、现场解答咨
询等多种方式开展宣传活动，向群
众细致讲解了家庭用电安全、消防
安全、燃气安全等与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安全知识，并现场解答居民
的疑问。同时，依托主题宣传活动，
向群众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等宣传册共
150 余份，讲解了民法典、法律援助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防范电信诈骗
等内容，进一步扩充了群众的知识
储备。

（刘亚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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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至2024年5月，玉林市两级法院共受理
环境资源案件747件，审结674件，结案率90.25%，判处
赔偿国家矿产资源损失917.72万元，判决承担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费用、生态修复金等728万余元，责令补植复
绿面积86.88亩、增殖放流鱼苗500余尾。这是近日在玉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环境资源审判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的数据。

近年来，玉林市两级法院针对环境资源领域犯罪，
探索构建“生态司法+绿色矫正”新机制，除了追究犯罪
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还要求犯罪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
修复的民事责任，通过判令犯罪行为人承担停止损害、
排除妨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让被犯罪行
为破坏或侵害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切实将恢
复性司法理念贯穿办案始终。

法院判后回访被告人是否参与鸟类保护宣传。

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法官手记

法院干警给小孩送上学习生活用品。

本报博白讯 近日，博白县人民法院高效
调解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通过法官的
细致调解，原本失和的朋友重拾友情，双方当
庭握手言和，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

2022 年 1 月 7 日，秦某乙以其儿子结婚资
金周转紧张为由，向秦某甲借款 2 万元，并出
具借条一张，约定借款期限为 2 个月。然而，
借款到期后，秦某乙以其儿子婚礼礼金收不回
本、没有资金为由拒绝还款，并承诺有钱后一
定及时还清。秦某甲深感自己被欺骗，遂于今
年4月23日将秦某乙及其妻子赵某甲、儿子秦
某丙诉至博白县人民法院，要求秦某乙、赵某
甲、秦某丙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及承担诉
讼费。

该案受理后，主办法官陈威全面审查了案
件材料，认为该案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有调解

成功的可能，但秦某甲将借款视为秦某乙家庭
共同债务，要求秦某乙及其妻子、儿子共同承
担，这一诉求的理由和证据都不够充分。为尽
快化解双方矛盾，近日，陈威组织原被告双方
到庭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双方一度因各自立
场而陷入僵局。秦某乙坚称自己无力一次性
偿还，只能分期；而秦某甲则担心秦某乙再次
失信，要求秦某乙及其家人共同承担债务。

面对这种情况，陈威采取“背靠背”的调解
策略，分别向双方释明法律后果和法院的保障
措施。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秦某乙承诺
分 8 期偿还借款本金及受理费共计 20650 元，
从 2024 年 6 月起每月支付 2500 元，至 2025 年
1月23日前还清最后一笔款项；秦某甲撤回对
秦某乙家人赵某甲、秦某丙的起诉。

（赖振柱）

欠钱不还朋友失和 法官调解握手言和
本报陆川讯 近日，陆川县人

民法院民一庭李丽明法官成功调
解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
被告当场履行了调解书确定的义
务，双方握手言和。

该案是一起电动车和摩托车
相撞的事故，原、被告在该起事故
中均受到伤害。原告受伤较重，
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被告负事
故的主要责任，原告负事故的次
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多次
向被告索赔未果，遂诉至法院。

案件受理后，主办法官认真
查看案件材料，发现案件事实较
为清楚，双方争议标的较小，主办
法官多次与原、被告进行耐心的

沟通，倾听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诉
求，讲明案件原委，释明法律关
系，原、被告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实现案结事了。

“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
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
的心结。心结没解开，案件也就
没有真正了结。”主办法官说。面
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正与效
率”的新期望，陆川县人民法院树
立“小案事不小，小案不小办”的
工作理念，把老百姓的事当自己
的事去办，用耐心“磨案子”，用双
脚“跑案子”，不断寻求小案办理

“最优解”，努力做到司法为民。
（邓富方）

交通事故引纠纷
倾心调解暖人心


